附件：

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名称及信息确认表

原指定时使用的：

实验室名称：















检测业务地址（邮编）：












授权号：

















本次确认后使用的：

实验室名称：















检测业务地址（邮编）：












联系人：

















联系电话：
















联系传真：
















网址（如有）：















提供以下附件：

1.如本次确认后使用的名称与原指定时使用的名称不符的，请提供带有原指定时名称印章的变更申请，申请中应附有上级主管部门的更名批复（如无上级主管部门，请说明原因）

2.实验室法人资质证明复印件

3.实验室计量认证证书复印件

4.实验室认可证书首页复印件

